




附表 
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
內部控制制度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 

(基準日:114年 12 月 31日) 

 

 

應加強事項 改善措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

公司於 110 年至 111 年間辦理要保人終止契約保

件，對同時符合「原招攬業務員離職未滿 1 年」且

「保件所屬險種包含健康險或生效日未滿 3 年壽

險」要件之終止契約保件，經查因系統未控管應辦理

電訪，致人員誤判而有未依所訂內部規範辦理電訪作

業，核有違反保險法相關規定之情事。 

 

【114.05.26金管保壽字第 11404916612 號】 

已更正並強化既

有控管機制。 

已完成改善。 

公司雖訂有「董事差旅費申報作業辦法」據以核銷董

事差旅費用，惟未就董事出差訂定應事先就出差目

的、行程及與業務關聯性進行申請及核准之相關內控

程序，不利確認參訪之必要性、合理性，以及董事出

差與業務之關聯性。 

 

【依 114.09.25金管保壽字第 11404937382 號】 

已修訂內部規範

並呈報主管機關

在案。 

持續改善中。 

辦理保險契約撤銷之作業處理程序，有下列缺失情

事： 

一、公司所訂「保險契約終止/撤銷申請書」並未提供

保戶明確勾選申請終止或撤銷契約之欄位，且對於契

約撤銷期間內辦理終止契約之保單未以系統控管，致 

111 年及 112 年間保戶雖於契約撤銷期間內提出申

請，公司逕以終止契約方式辦理，使保戶承擔解約損

失。 

二、公司於 113 年辦理保險契約撤銷之審核作業，

對於保戶提出契約撤銷之申請文件有因未符合內部審

核規範者，未妥適考量契約撤銷權之行使期限，逕以

退件方式處理，致保戶重新送件時已逾契約撤銷期

間，公司即以終止契約方式辦理。 

 

【依 114.12.01金管保壽字第 11404943052 號】 

已更正並強化既

有控管機制。 

 

 

已完成改善。 

 

 

 

 


